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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港务原料总厂
“2.10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

 

 
2021 年 2月 10日 00:25 左右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

司港务原料总厂原料分厂 1号 B型棚内的 1#混匀取料机，在

启动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一名作业人员被卷

入机上皮带，并被下流程皮带连续传送，最终卡在 20 号转

运站 K301下料槽格栅处，后经法医现场确认人已死亡。  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，均作出

重要批示。市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赶赴现场部署应

急工作，要求科学有效处置，查明事故原因，举一反三，扎

实有效整改，严防次生事故发生。 

 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安徽省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32 号）等

法律法规之规定，市政府成立了以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

位，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为成员单位组成的“2.10”事故调

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。 

    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走访、调查取证

及专家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应急处置、人

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

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，以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

议。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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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相关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 

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9 月，类型：

股份有限公司，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二级法人

单位。住所：马鞍山市九华西路 8 号。法定代表人：丁毅。

经营范围：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等。马鞍山钢铁股份

有限公司港务原料总厂（以下简称：港务原料总厂）系马鞍

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制造单元，非法人单位。地址：马

鞍山市花山区长江路。经营范围：装卸及输送原料。主要业

务是原料的储存和生产，供应马钢股份公司铁前系统生产所

需的混匀矿等生产原料。 

（二）事故现场情况 

发生事故的现场位于马钢股份公司港务原料总厂原料

分厂的 1 号 B型棚内。原料分厂 1 号 B 型棚位于港务原料总

厂厂区西侧，紧邻长江。1 号 B 型棚内主要布置有两组一字

型混匀矿（混匀加工后的含铁矿粉）料条和两台堆料机、四

台混匀取料机（以下简称 BRC）。两组混匀矿料条都是南北

走向、呈一字型、互相平行排布，1 号 B型棚东侧的为 YA料

条，西侧的为 YB 料条。YA 料条上方，垂直于料条方向，安

装有两台混匀取料机，一台位于 YA 料条北端，编号为 1#混

匀取料机(简称 1#BRC），一台位于 YA 料条南端，编号为 5#

混匀取料机(简称 5#BRC）。YB料条相应位置为 2#BRC（北端）

和 6#BRC（南端）。1#BRC 的西侧下方为 E101 皮带，E101皮

带为 1#BRC的下流程设备，该皮带最终通往 20号转运站（见

图一）。死者李某斌被卷入 1#BRC 的机上皮带后，被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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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带连续传送，最终卡在 20号转运站 K301下料槽格栅上（见

图二）。 

 

图一  现场平面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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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  李某斌被发现时的状态 

（三）1#BRC 设备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混匀取料机主体结构由一个跨度为 37 米的箱体大梁、

两个直径为 7.2米的圆形斗轮体（两圆形斗轮体同心穿过大

梁之上）、跨梁两端的传动行走机构和托梁支撑机构构成（见

图三）。 

图三  1#BRC 概貌 

 

混匀取料机操作室位于该机器的西端，东端为机上高压

配电室，其操作室及高压电气室周边均设有高度为 1.1米的

安全栏杆和楼梯，两个圆形斗轮体平台周边也均设有安全栏

杆和爬梯。经现场勘查，安全栏杆和安全区域外部设备表面

发现多处攀爬踩踏痕迹（见图四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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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四  1#BRC 护栏上的多处攀爬踩踏痕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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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C 运行过程中，机上皮带是由东向西运转。机上皮带

宽度为 1.2米，距离地面高度为 4.7 米（见图五）。该事故

发生在 1#BRC的机上皮带与东侧斗轮体交汇处，距离东边高

压配电室平台栏杆约 4米处的皮带上。 

 

 

图五 BRC 的机上皮带 

2019 年 3月，马钢股份公司启动“马钢原料场环保升级 

及智能化改造工程”，并与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公司签订

了总承包合同。该合同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设计移动机智能控

制系统并完成对港务原料总厂现有混匀取料机的智能化升

级改造。该项目分阶段实施，事故发生时，被智能化升级改

造后的混匀取料机及其控制系统处于试运行阶段。 

（四）事故发生后 1#BRC 操作台的旋钮位置情况 

1#BRC 的操作室内安装有一台显示器和一个控制台（见

图六）。经现场勘查发现，1#BRC 的控制台上的“远程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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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”旋钮位于“远程”位置，“自动、手动、维修”旋钮位

于“自动”位置（见图七）。 

 

图六  1#BRC 操作室内部 

 

图七  事发后相关控制旋钮的位置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

（五）1#BRC 中控后台数据 

经调取中控系统后台数据分析，发现 1#BRC于 2月 9 日

中午 13时左右有三次状态变更，分别是“12:56:52”被设

置为“单动操作模式”，“12:56:53”被设置为“联动操作

模式”，“12:56:55”被设置为“操作台选远程操作”（见

图八）。之后至 2 月 10 日凌晨死者李某斌接班时，1#BRC的

后台数据没有变化，设备状态一直处于“远程联动操作模

式”，即中控操作人员可随时远程启动该设备进行生产。据

此分析，2月 9 日中午 13时左右，有人在 1#BRC的操作台上

操作了相关旋钮。后经调阅 1#BRC 交接班记录（见图九）并

询问得知，系乙班移动机操作工杨建军(2月 9 日白班)进行

的试机操作，其离岗时未按照 1#BRC 岗位操作规程（见图十）

和安全技术措施（见图十一）的要求，将设备旋钮恢复到“0

位或“断开”档。 
 

 

图八  1#BRC 的中控后台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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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九  1#BRC 交接班记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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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十  1#BRC 岗位操作规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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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十一  港务原料总厂制定的 BRC 安全技术措施 

 

（六）监控探头拍摄的事故发生经过 

经现场勘查，发现 1#BRC 的高压电气室旁边有一个赛安

斯牌球形探头正对着机上皮带位置（见图十二）。调取该探

头视频监控，发现其记录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（见图十三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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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）。再依次调取 1#BRC 至 20#转运站沿途的相关监控录

像，可梳理出李某斌随皮带的运行轨迹。经校对，视频中显

示时间与北京时间有误差（见图十七）。 
 

       

图十二  监控探头位置 

 

图十三  李某斌沿着 1#BRC 机上皮带向小车快步前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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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十四  李某斌站立于 1#BRC 机上皮带与小车交汇处 

 

 

图十五  李某斌被突然启动的 1#BRC 机上皮带卷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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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十六  李某斌被下流程皮带转运 

 

图十七  事发后李某斌被下流程皮带转运的移动轨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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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对视频监控的司法鉴定情况 

因事故发生过程的视频监控中存在卡顿及跳秒现象，死

者家属向市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对该视频监控资料的真实

性进行司法鉴定。2021 年 3 月 24 日，市应急管理局委托南

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开展司法鉴定工作。4月 13日，南京康

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，结论为：检材视频未

经过剪辑处理。对于检材视频和样本视频均出现的多处卡顿

及跳秒现象，结合视频画面下方的“5G应用”字样，分析可

能是线路不稳定导致，在 5G 或有线传输数据时，出现数据

拥堵丢失现象。 

二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1.死亡人员情况 

李 某 斌 ， 男 ， 50 岁 ， 本 市 人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为

340504XXXXXXXX0631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港务原

料总厂移动机操作工，持有移动机操作证且在有效期内。 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-1986）有关规定统计，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

1285778 元。 

三、事故经过、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经过 

2月 10日 00:00左右，5#BRC对 E200皮带机系统向 K301

皮带供混匀矿运转交班。 

00:13 左右，5#BRC 当班岗位工李某斌向当班主操张雷

汇报“取料机托轮有故障，无法正常作业”。 

00:14 左右，接到李某斌报告，主操张雷打电话向当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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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控岗位操作员王子豪反映“5#BRC 故障需停机检查，需要

换到 1#BRC供混匀矿”。王子豪接张雷电话后，在移动机操

作画面上观察 1#混匀取料机及其对应的 E100 皮带机远程操

作信号全部在远程可运转状态，便问张雷 1#BRC是否具备作

业条件,张雷答复可以。随后，张雷用对讲机通知正在 5#BRC

检查故障的李某斌，将 5#BRC停机，然后转到 1#BRC 继续生

产。 

00:16 左右，王子豪通知 20#转运站将 E105 小车对到

K301皮带，准备进行 1#BRC的供料作业，转运站岗位工答复

王子豪小车在位。 

00:17左右，王子豪启动 E100系统。 

00:18 左右，在系统流程启动完成之后，王子豪用对讲

机联系张雷询问是否可以切换到 1#BRC开始生产。主操张雷

遂用对讲机告知移动机操作工李某斌 1#BRC马上要远程开机

运转。李某斌答复“没问题，可以生产”。张雷便用对讲机

通知中控操作工王子豪“1#BRC 具备远程运行条件，可以生

产”。随后，王子豪在移动机操作画面上进行二次确认 1#BRC

远程信号正常、视频监控（下料口、皮带机、钢丝绳、斗轮）

的可视范围状况正常，操作设备选定 1#BRC。 

00:24:21，王子豪远程启动 1#BRC，进行声光报警后，

开始运转生产。 

03:03 左右，20 号转运站 K301 格栅发生堵料，岗位工

吴庆胜随即停止设备进行清料处理。 

03:35，吴庆胜发现堵住 K301格栅的异物好像是一个人，

立即汇报中控室。 

03:50 左右，当班中控作业长邓伟赶到现场，组织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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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清理现场积料。 

04:00 左右，清完部分积料后确认系一不明身份人员趴

在格栅上。 

04:04左右，现场人员拨打 110、120，同时上报总厂领

导和相关部门，启动应急程序并封锁保护现场。 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 

04:25左右，天门派出所民警及法医赶到现场。 

04:28左右，总厂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陆续赶到现场。 

04:42 左右，清理部分矿料后，现场人员将不明身份人

员抬至旁边空地，开始清理不明身份人员面部。    

04:50 左右，经当班各岗位排查反馈和当班现场人员确

认：不明身份人员为原料分厂混匀取料机岗位工李某斌。经

法医现场确认李某斌已死亡。 

（三）事故报告情况 

04:04 左右，在排查当班各岗位人员的同时，邓伟立即

启动应急预案，按照程序上报港务原料总厂安管人员和总厂

领导。 

04:24 左右，港务原料总厂安全科倪道安上报马钢公司

安管部。 

04:34 左右，马钢公司安管部门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

故相关情况。 

四、事故过程分析 

经对现场勘查情况、视频监控、1#BRC 中控后台数据和

交接班人员询问笔录等的综合研判分析，可推断事故发生过

程如下： 

2 月 9 日 13:00 左右，乙班混匀取料机操作工杨建军(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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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9 日白班)在 1#BRC机上操作台进行试机操作，将设备设

置为“远程联动操作模式”，且在离岗时未按照混匀取料机

岗位操作规程将各操作开关恢复到“0”位或“断开”档，

导致在中控系统中 1#BRC 一直显示“在线”状态，中控操作

人员可随时远程启动该设备进行生产作业。2月 10 日凌晨，

李某斌（2 月 9日大夜班）接到“5#BRC停机，转 1#BRC 继

续生产”的指令后，沿着 E501皮带东侧由南向北步行前往

1#BRC，由东侧扶梯登上 1#BRC，翻越高压配电室外侧护栏后，

违反“四不要”规定踏上机上皮带，并在胶带上行走，后被

小车护栏阻挡无法爬上小车。当其试图打开小车护栏上的防

护铁链时，机上皮带突然启动将其卷入。随后李某斌被下流

程皮带依次转运，最终卡在 20号转运站 K301格栅处被发现。 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李某斌个人安全意识淡薄，未严格执行混匀取料机岗位

操作规程和安全技术规范，随意在皮带机胶带上行走，严重

违规作业，是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混匀取料机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后，原料分厂虽及时组

织了对相关人员的培训考核，但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仍不

够细致到位，对混匀取料机白班操作工离岗时未将各操作开

关置于“0”位或“断开”档之违规作业行为失察失控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这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六、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对事故责任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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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责任人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 

（一）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 

李某斌，港务原料总厂原料分厂输入作业区混匀取料机

甲班操作工，个人安全意识淡薄，未严格执行混匀取料机岗

位操作规程和安全技术规范，随意在皮带机胶带上行走，严

重违规作业，对这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，因其已死亡，建议

免予追究责任。 

（二）建议予以政纪处分的人员 

汝忠，港务原料总厂原料分厂厂长。未全面履行安全生

产工作法定职责1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对事

故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港务原料总

厂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给予其警告处分2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马鞍

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 

（三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人员 

1.汝忠，港务原料总厂原料分厂厂长 

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工作法定职责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市应急管理

局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3。 

2.杨建军，港务原料总厂原料分厂输入作业区混匀取料

机乙班操作工 

未严格执行混匀取料机岗位操作规程，离岗时未将各操

作开关置于“0”位或“断开”档，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（五）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

2 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：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，

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，对有关责任人员，给予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降级、

撤职或者留用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：（七）有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的 

3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

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

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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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

处罚4。 

（三）建议由所在单位处理的人员 

张雷，港务原料总厂原料分厂输入作业区甲班主操 

对操作工现场作业行为的监督检查不到位，对违规作业

行为失察失控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所在单位按照国有

企业有关事故问责规定，依照权限予以严肃处理，并将处理

结果报马鞍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 

（四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 

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港务原料总厂。港务原料总厂

注重强化“隐患就是事故、违章就是犯罪”的安全管理理念，

开展了“四不干”、“四不要”、“四受控”等一系列安全

文化建设，对企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

处，因原料分厂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港务原料

总厂作为其上级单位应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市应急

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之规定5，对港务原料总厂给予行政处罚。 

七、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

1.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，要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

要求，举一反三，筑牢安全生产底线。 

2．港务原料总厂，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

促指导各分厂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继续狠抓反“三违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

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

5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

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

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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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加强考核奖惩，及时修订优化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

位操作规程，认真组织开展全流程隐患排查治理，全方位提

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马鞍山市人民政府 “2.10”事故调查组 

2021 年 6 月 8 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